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統一證券依循公司章程設置董事會為本公司治理最高單位，至少每
季召集舉辦會議一次，為建立良好董事會治理制度、健全監督功能
及強化管理機能 
 

企業概述 

統一證券於 1988 年由母公司統一企業集合統一超商、長興化工、誠

品實業、台南紡織等共同創立，1989 年更名為統一綜合證券股份有限

公司，正式營業。公司為一家結合經紀、承銷、自營、債券、金融商

品及股務代理等多元證券服務之綜合證券商，並轉投資有期貨、投信、

投顧、香港子公司及保代、創投公司等關係企業。 

 

案例描述 

統一證券一直以來重視企業社會責任，並秉持著以「You care，We act!」

-你們關心的就是統一證券的行動指引為理念，自2010年開始由管理

部專人負責溝通與聯繫公司之公司治理、客戶服務、員工照顧、環境

保護、社會參與等推動單位，定期蒐集各部門於業務期間與公司利害

關係人接觸的關鍵議題，盡力整合內部資源以及傾聽各界聲音。並負

責企業社會責任政策、制度或相關管理方針及具體推動計畫之提出及

執行，訂定企業社會責任守則，經董事會通過，且於每年度終了後四

個月內彙整各相關單位執行結果提報董事會，讓公司更為有效的落實

企業社會責任精神，以持續擦亮統一「三好一公道」的企業招牌。 



2018年統一證券正式成立企業社會責任整合小組，由企業社會責任整

合小組主管擔任召集人，包括公司治理推動小組、客戶服務推動小組、

員工照顧推動小組、環境保護推動小組、社會參與推動小組等，每年

度定期召開3次整合會議，在會議中針對各範疇進行目標設定、執行

控制、及績效檢討等，並將會議結果上呈總經理，並將該年度企業社

會責任執行績效編撰成報告書，上呈董事長審閱。 

 

 


